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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决定》（粤发〔2013〕11 号）

和省、市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

始兴县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工作，根据《县政府十四届

第 33 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14〕4 号），始兴县林

业局、始兴县财政局印发了《关于印发《始兴县开展新一

轮绿化广东大行动重点生态项目县财政资金配套实施方案》

的通知》（始林字〔2014〕86 号）文件，始兴县财政局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对始兴县五大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建设每

年配套资金 200 万元，四年合计 800 万元。五大重点生态

工程项目建设情况为：生态景观林带工程建设，县内工程

53 公里，每年配套资金 10 万元，四年合计 40 万元；森林

碳汇工程建设，合计 15 万亩，每年配套资金 120 万元，四

年合计 480 万元；森林公园工程建设，共 12 个，其中县级

森林公园（2 个）建设每个配套资金 15 万元，镇级森林公

园（共 10 个）建设每个配套资金 5 万元，合计 80 万元；

森林进城围城工程建设，每年配套资金 20 万元，四年合计

配套资金 80 万元；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建设，每年配套资金

30 万元，四年合计 120 万元。

绿化大行动资金主要为建立长期稳定的公共财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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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加强封山育林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保障护林员工资

及必要的工作经费开支。

二、项目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

项目主管部门：始兴县林业局。

资金使用单位：始兴县林业局本部。

三、经费预算安排

根据县林业局、财政局文件《关于印发《始兴县开展

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重点生态项目县财政资金配套实施

方案》的通知》（始林字〔2014〕86 号），以及县财政局

文件《关于批复下达始兴县预算单位 2017 年预算指标的通

知》（始财预〔2017〕3 号），县财政下达了 2017 年度绿

化大行动财政预算资金 200 万元。

四、绩效目标

通过 4 年（2014-2017 年）全县绿化大行动，实施五

大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建设后，不仅能消化当地的富余劳动

力、利用农闲时间增加经济收入，待成林后，能更有效地

发挥防火作用，阻隔林火蔓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促进

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发展，保持森林生态稳定与平衡。

同时还可以优化美化环境、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水

土流失、增强抗御自然能力、保护农业稳定高产、提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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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库安全性；科学规划林业产业发展，推进森林资源科

学合理利用，促进兴林惠民。

五、评价目的

了解项目主管部门绿化大行动资金落实、管理、使用

情况，以及了解项目经费实施效益情况，进而总结经验，

发现问题，加强管理，改进工作，推动绿化大行动工作进

一步开展，确保项目资金安全并发挥效益，提高资金使用

单位项目管理水平和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六、评价工作依据

（一）始兴县财政局文件《关于批复下达始兴县预算

单位 2017 年预算指标的通知》（始财预〔2017〕3 号）；

（二）始兴县林业局、财政局文件《关于印发《始兴

县开展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重点生态项目县财政资金配

套实施方案》的通知》（始林字〔2014〕86 号）；

（三）2017 年始兴县开展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重点

生态项目县财政配套资金会计核算管理制度；

（四）始兴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开展财政支出项目委

托第三方评价工作的通知》（始财评﹝2017﹞5 号）；

（五）始兴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开展财政支出项目委

托第三方评价工作的通知》（始财评﹝2018﹞4 号）；

（六）《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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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金使用单位提交的《绩效自评报告》、《基

础信息表》及《绩效评价指标》。

七、自评情况

2018 年 9 月份始兴县林业局对 2017 年度绿化大行动

资金进行了考核，考核得分 100 分，绩效等级为“优”。

详见《始兴县林业局 2017 年度绿化大行动资金绩效自评情

况表》（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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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程序

一、前期准备

成立绩效评价小组（附件 1），初审始兴县林业局提

供的考核资料，对漏报、错报和佐证材料不足等事项，要

求补充更正。

二、实地核查

到项目主管部门检查专项经费账务资料和相关文件，

重点核实专项经费到位和管理使用情况，以及 2017 年度绿

化大行动资金考核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并进行现场考核，

查阅专项资金收付账务资料以及开展绿化大行动工作成效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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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价结果

一、项目经费实施和管理情况

（一）项目计划

根据《始兴县开展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重点生态项

目县财政资金配套实施方案》，绿化大行动项目主要涉及

五大重点生态工程项目，每年配套资金 200 万元。其中：

（1）生态景观林带工程。资金用途：用于生态景观林

带工程建设需要的苗木、肥料以及种植、补植等生产性支

出和工程管理费用；资金配套方法：按新开（20 公里）实

际完成里程每公里补助 60 亩，每亩补助 100 元，每年配套

资金 10 万元。

（2）森林碳汇工程。资金用途：用于始兴县境内 15

万亩森林碳汇工程建设（指改造残次林、纯松林和布局不

合理按树林所进行的碳汇造林）需要的苗木、肥料以及清

场、整地、种植、补植、抚育等生产性支出和工程管理费

用；资金配套方法：按实际完成合格面积，每亩补助 80 元，

每年配套资金 120 万元。

（3）森林公园建设工程。资金用途：用于由县林业局

负责规划建设的 2 个县级森林公园和由各乡镇所负责建设

的 10 个镇级森林公园费用；资金配套方法：积极争取省、

市财政资金支持的同时，县财政配套县级森林公园建设每

个 15 万元（共 2 个），镇级森林公园建设每个 5 万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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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每年平均配套资金 20 万元。

（4）森林进城围城工程。资金用途：用于韶赣高速公

路始兴北出口至太平镇政府旁的绿化美化工作、韶赣铁路

始兴站出口两边至国道沿途绿化美化工作以及县城主要道

路两边，绿化美化工作；资金配套方法：县财政 2014 年

-2017 年每年对森林进城围城工程建设每年配套资金 20 万

元。

（5）乡村绿化美化工程。资金用途：用于村庄绿化美

化建设工程建设需要的苗木、肥料以及整地、种植、抚育

等生产性支出和工程管理费用；资金配套方法：县财政2014

年-2017 年每年对每个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建设示范点配套

资金 3 万元，每年合计 30 万元。

（二）项目完成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始兴县林业局根据县财政年

初预算下达的项目指标 200 万元，按照绿化大行动项目规

定的使用范围进行实施，全年支出项目资金 198.04 万元，

主要列支范围如下：

（1）生态景观林带工程建设支出 17.34 万元。主要完

成的内容有：通过抚育、培土方式种植黑木相思 3615 株、

补种大叶榕 51 株，补种苗木 24 株。

（2）森林碳汇工程建设支出 53.53 万元。主要完成的

内容有：完成丹凤山公园森林抚育面积 415 亩（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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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防火线2.1公里；完成我县主干道抚育面积2227亩（验

收合格）；完成我县境内韶赣高速主干道（三边）马市镇、

太平镇、城南镇三个乡镇的 24 个点的森林碳汇抚育面积

1819 亩（验收合格）。

（3）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支出 45.80 万元。主要完成的

内容有：完成“始兴县罗围湿地公园总体规划”项目的野

生动物资源（包括鸟类、两栖类、爬行类、鱼类、哺育类）

和野生植物资源的全面调查；完成始兴县顿岗镇宝溪村镇

级森林公园的项目设计、建设，并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完

成工程竣工验收，按照合同要求完成，工程质量合格。

（4）森林进城围城工程支出 50 万元。完成始兴县隘

子镇森林小镇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编制。

（5）乡村绿化美化工程支出 31.36 万元。主要完成的

内容有：完成马市镇红梨村乡村绿化美化项目，种植了 140

株黄金香柳（米径 2-4CM）、450 株红花檵木（高 20-30CM）、

210 株红花檵木（高 40-60CM）、樟树 70 株（米径 8-10CM）、

小叶紫薇 900 株（米径 2-3CM）、杜鹃 1500 株（高 40-60CM），

平整土地、挖穴、填土面积 800 平方米，种植草皮面积 200

平方米。

（二）项目资金来源

2017 年县财政下达预算指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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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

2017 年度，县级财政预算配套项目经费为 200 万元，

实际拨付 198.04 万元，详见《项目资金收入情况表》（附

件 2）。2017 年度绿化大行动资金实际支出 198.04 万元，

详见《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附件 3）。

三、项目绩效

（一）效率效益

通过 2017 年度绿化大行动项目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

达到了预算绩效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

宝溪森林公园工程建设，罗围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编制，隘

子镇、深渡水乡森林小镇建设总体规划；完成生态景观林

带苗木种植、抚育、管护；完成森林碳汇林抚育、开设防

火线；完成马市镇红梨村绿化美化工程及全县义务植树、

乡村绿化美化工程苗木提供。

（二）环境效益

通过绿化大行动项目的落实，不仅美化了城乡环境，

调节了气候，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优化了居民的生

存空间，提升了县城品位和社会形象。

四、存在问题

(一)专项资金管理待规范，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虽

然编有用款计划和用款申请，但是没有详细的专项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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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和办法，对于项目后续管理问题没有详细的说明，

不利于进行后期的管理和维护。

五、相关建议

（一）科学合理分配项目专项资金，加强专项资金管

理。加强专项资金分配管理，资金分配方案应根据项目实

施方案预先制订，落实项目后续跟踪管理。

（二）加强项目实施日常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申报管

理、项目实施和验收管理、资金使用管理、监督稽查管理

等制度体系。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应建立专

项资金项目管理台账，加强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日常

管理和监控。

(三)政府部门要加强资金监管和审计。财政部门要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资

金安全，并产生最大使用效益。

六、综合评价结论

2017 年度，通过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对始兴县林业局绿

化大行动工作的大力支持，统一安排预算内绿化大行动资

金，完善了乡村绿化建设、美化了城乡环境、提升了县城

的整体形象。

综合评价始兴县林业局 2017 年度绿化大行动资金使

用绩效为 96 分，等级为“优”。详见《始兴县林业局 2017

年度绿化大行动资金绩效考核评分表》（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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